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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6-0712 

一、 小規模營業人取得的進項憑證可否抵繳營業稅。 

二、 申報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扣抵稅額者，應檢附經公證之大陸地區完納所得稅額

證明。 

三、 自106年7月1日起開放使用健保卡或金融憑證辦理遺產稅及贈與稅網路申報。 

四、 投資泰國生醫 最高八年免稅。 

五、 防洗錢 台北關沒入千萬元。 

六、 國定假日天災出勤 加發工資不給補休。 

七、 請多加利用網路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 

八、 營業人出售電影票之收入，得否開立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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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規模營業人取得的進項憑證可否抵繳營業稅 

東港王先生來電詢問，本行號是由國稅局核定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小規模營業人，

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可否向國稅局申請抵繳營業稅？ 

南區國稅局東港稽徵所答覆，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

勞務，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得於每年 1月、4月、7月、10月之 5日前，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報當期各月份之進項憑證，由主管稽徵機關按其進項稅額的 10%扣減查定稅

額。如進項稅額的 10%超過查定稅額者，次期得繼續扣減。    

該所特別強調，未於規定期限申報或非當期各月份進項憑證，不得扣減查定稅額。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股謝股長 

聯絡電話：08-8330132轉 300 

更新日期：106-07-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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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扣抵稅額者，應檢附經公證之大陸地區完納所得稅

額證明 

納稅義務人王先生詢問，其於大陸地區工作獲取之薪資及已於大陸地區繳納之稅額，

應否合併申報並得扣抵已於大陸地區繳納之稅額？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條第 1項規

定「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

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同條

文第 3項亦規定申報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已納稅額之扣抵數額，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大

陸地區來源所得，而依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亦即其扣抵稅額以因

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後增加之稅額為上限。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個人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扣抵稅額者，應檢附大陸地區來源所

得在大陸地區完納所得稅額證明，證明內容應包括納稅義務人姓名、住址、所得年度、

所得類別、全年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款繳納日期等項目，且所檢附之各項大陸地區

賦稅關係文書，均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所核發之公證書，據以申報扣抵稅額。 

該分局呼籲，無論大陸地區來源所得金額大小，均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申報，並

確實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以憑核認。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連絡人：彰化分局綜所稅課 黃瀞慧 

電話：04-7274325轉 203 

更新日期：106-07-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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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 106年 7月 1日起開放使用健保卡或金融憑證辦理遺產稅及贈與稅網路申

報 

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表示：為推動 E化便民服務，提升遺產稅及贈與稅網路申報便

利性，財政部自今(106)年 7月 1日起開放使用全民健康保險卡或金融憑證辦理遺產稅

及贈與稅申報，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品質。 

該所指出，目前納稅義務人或受任人辦理遺產稅或贈與稅網路申報，僅可使用內政部

核發之自然人憑證。為提供更多元之申報憑證，達成以網路取代馬路之目標，財政部

於今年 6月 2日修正「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業要點」，進一步開放納稅義務人或

其受任人可運用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的「健保卡+密碼」及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

電子憑證（例如金融憑證）辦理網路申報，相關配套作業系統自今年 7月 1日起上線

提供服務，納稅義務人或受任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

//tax.nat.gov.tw下載遺產稅或贈與稅電子申辦程式並安裝，於規定申報期間內辦理

申報。 

該所另提醒納稅義務人或受任人辦理網路申報遺產稅及贈與稅，若有依法須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者，請儘速於申報上傳成功之隔日起 10日內寄送主管稽徵機關，以免影響權

益。 

民眾如尚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北斗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張雅郁 

聯絡電話:04-8871204分機 110 

更新日期：106-07-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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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資泰國生醫 最高八年免稅 

2017-07-12 04:50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東協市場發展潛力龐大，健康醫療產業商機同時崛起，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昨（5）日表示，進入東協健康產業市場應注意四大策略，包括評估與當地

藥廠結盟。運用「泰國 4.0」計畫，企業最高可享所得稅八年免稅。 

資誠東南亞及印度市場服務團隊協同主持會計師李典易強調，泰國今年起至

2036 年推動近代史上罕見的大規模經濟革命計畫－「泰國 4.0」，針對泰國

國內產業進行升級。 

在健康產業方面，李典易指出，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享租稅優惠，包括：醫療

服務業可享企業所得稅五年免稅；心臟、癌症及腎臟專業中心可享企業所得

稅八年免稅；醫院可享企業所得稅八年免稅；運送病患、醫療人員、醫療器

材的公司可享企業所得稅五年免稅。 

此外，投資於符合條件的醫療食品、食品添加物、高階醫療器材等可享企業

所得稅八年免稅。 

投資於相關研究發展技術及創新的支出可享受額外最高至 200%的抵減。資誠

新加坡聯盟所副總經理 Radhika Nayak 表示，東協區域健康產業蓬勃發展，

主要原因來自於中產階級消費能力增長。 

Radhika Nayak 進一步分析，台商進入東協健康產業市場及抓住其商機必須注

意四大策略，第一為重視與當地藥廠結盟的重要性，而符合當地市場法令規

範及生產規格相對重要。 

第二，視當地文化及消費者為主軸，生產客製化醫療技術產品並創造其價值

意識。 

第三，台商搶賺東協新興健康市場商機的同時，必須重視並強化醫療教育。 

第四，數位化在新興醫療市場相對不普及，台商可透過數位化，及把握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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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廠商的策略聯盟機會，優化健康醫療產業，增加商機。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7/07/1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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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洗錢 台北關沒入千萬元 

2017-07-12 04:50 經濟日報 記者徐碧華／台北報導 

洗錢防制法於上月 28 日生效，入出境台北關，攜帶超額現鈔沒有申報都被沒

入，新法上路不到半個月，台北關已沒入相當新台幣千萬元的現鈔。台北關

官員說，對於超額現鈔查得很嚴。 

官員說，「有申報的話，就不會沒入。」出境安檢前、入境提行李前，檢查

一下是否需要申報。 

官員說，洗錢防制法於 6 月 28 日上路，生效前和生效後最大的差別就是「沒

入」，生效前，如果攜帶超額現鈔出境被查獲，超額部分會請家人帶回家，

不帶出國；生效後，就「直接沒入」，歸入國庫。會這麼嚴格，就是希望大

家不要帶那麼多現鈔。 

台北關最近每查獲一個沒入的個案，就在網站上貼出新聞稿，提醒大家注意

洗錢防制的規定。 

截至目前為止，被沒入最大的一宗發生在 7 月 8 日，兩名國人自澳門搭機返

台，各帶了 20 萬美元現鈔，裝在行李箱中。官員說，入境時，在班機上、在

提行李的地方，都會提醒大家，攜帶超額現鈔要申報。入境時行李箱已沒有

安檢，但這兩人恰巧被抽查到，於是超額外幣都被沒入，各被沒入 19 萬美元，

約合新台幣 1,162 萬元。 

官員說，現鈔或等同現鈔的不記名旅行支票會管制，對於記名的旅行支票帶

多少都不管。 

出境時攜帶超額現鈔也有被沒入的，7 月 5 日兩位旅客分別帶了新台幣 22.3

萬元、30 萬元出境，在安檢時，被查到。超過 10 萬元部分全被沒入。官員說，

以這個個案為例，「兩個人把超額新台幣都換成美元現鈔，就符合規定了，

不致被沒入。」在機場內就有金融機構可以換鈔。  

【2017/07/1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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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定假日天災出勤 加發工資不給補休 

2017-07-12 04:50 經濟日報 記者江睿智／台北報導 

一例一休新制上路已超過半年，但民眾仍混淆不清，誤傳訊息滿天飛。勞動

部表示，勞工於國定假日及天然災害當日照常出勤，雇主要加發一日工資，

不須給補休。 

勞動部強調，勞工於國定假日及天然災害當日照常出勤，雇主要加發 1 日工

資；「勞動基準法」並未有加給工資以外還要併予補休之規定。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規定，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

於國定假日工作時，工資應加倍發給，即當日工資照給外，再加發一天工資。

勞工於休假日出勤後，得洽雇主同意後選擇換取補休。 

勞動部指出，外界對於天然災害時之出勤規定，恐有混淆。  

【2017/07/1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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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多加利用網路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以下簡稱新制)已於 105年 1月 1

日起施行，個人在 105年 1月 1日以後交易之房屋、土地，如在 103年 1月 2日以後

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內或係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者，應依新制規定計算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並於交易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日

內向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該局說明，為提供優質納稅服務，簡化稽徵程序並提高節能減紙效益，個人如有新制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除可填寫「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書」，於規定

期限內併同契約書影本、其他有關文件及自繳稅款證明(有應納稅額者)，向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辦理申報外，亦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tax.nat.gov.tw/)

下載「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於規定申報期限內透過網路辦

理申報，節省來往奔波及臨櫃等待的時間。 

該局進一步說明，網路申報相關措施規定如下： 

一、個人得透過自然人憑證、「身分證統一編號」加申報時戶口名簿上所載之「戶號」、

健保卡加註冊密碼或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作為網路申報通行碼，透過

網路辦理申報。 

二、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申報資料時，將會覆蓋納稅義務

人同一交易日之前次申報資料。如逾法定申報期限，請以人工填寫更正後申報書向

所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申請更正。 

三、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辦理申報，如有應自行繳納稅額，可自行列印附條碼繳款書，

或向稽徵機關索取紙本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以現金

或票據繳納稅款(金額在新臺幣 2萬元以下者，可持附條碼繳款書至便利商店以現

金繳納)；亦可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金融機構核發之晶片金

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 

四、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完成申報後，請於申報期限屆滿後 10日內將契約書影本、其

他有關文件及自繳稅款證明送所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 

該局提醒，個人有所得稅法第 14條之 4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

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或第 4條之 4第 2項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日

之次日起算 30日內，透過網路或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

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以免因逾期違章

受罰。 

(聯絡人：松山分局陳課長；電話 2718－3606分機 550) 

更新日期：106-07-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http://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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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營業人出售電影票之收入，得否開立統一發票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所銷售之門票或電影票，如符合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4

條第 27款規定者，得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 

該局說明，邇來接獲民眾檢舉，於臺北市知名電影院購買電影院套餐，其內容物包括

電影票、爆米花及飲料等，但電影院僅就餐飲的部分開立統一發票，未就給付之全部

價款開立統一發票，涉嫌短漏開統一發票，進而向國稅局檢舉營業人逃漏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 32條之規定，按「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於發貨時或收款時，

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惟電影院之門票，屬於娛樂稅法第 2條所稱之娛樂場所其

所收取之票價，按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4條第 27款規定：「娛樂業之門票收入、說書

場、遊藝場、撞球場、桌球場、釣魚場及兒童樂園等收入」，得免用或免開立統一發

票，故電影院之門票收入得免開立統一發票。  

該局也提醒這類營業人，如有銷售電影院門票以外之貨物或勞務者，尚無統一發票使

用辦法第 4條之適用，仍須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如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

票交付買受人者，稽徵機關除補徵所漏稅款，將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條

第 1項第 3款與稅捐稽徵法第 44條擇一從重處罰，切勿藉此規避或逃漏稅捐，以免屆

時遭稽徵機關補稅處罰。 

(聯絡人：大同稽徵所蔡股長；電話 2585-3833分機 600) 

更新日期：106-07-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